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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港集团 2021 年度企业信息公开

一、企业基本信息

（一）企业简介

江苏苏州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苏州港集团”）是省市联

合持股、省港口集团控股的国有企业。苏州港集团注册资金本

42.72 亿元，目前拥有全资和控参股企业 33 家，涉及港口运营、

港口物流、港口金融、港口信息、港口服务等领域。目前，苏州

港集团在张家港、太仓、靖江投资的散杂货码头占有长江岸线

5.707 公里、内河岸线 978 米，陆域总面积 443 万平方（6642 亩），

其中堆场总面积 240 万平方（3598 亩）；码头泊位共 41 个，其

中万吨级长江泊位 23 个，内河港池泊位 16 个。

（二）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740696066T

名称：江苏苏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红

成立日期：2002 年 09 月 12 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苏州市高铁新城青龙港路 60 号

经营范围：港口、码头建设、管理；港口经营；港口机械及

电器设备的维修、安装、租赁；船舶代理、货运代理；国内水路

运输；道路货运经营；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房地产开

发、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软件开发；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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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成员任职情况

吴 红 董事长

杨联宏 董事

朱从富 董事

唐 文 董事

杨亚萍 董事

王晓凌 董事

钱霄夏 职工董事

（四）领导班子任职情况

吴 红 党委书记、董事长

毛雪强 总经理

詹新望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钱霄夏 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朱栋良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二、治理架构及管理架构等情况

（一）治理架构及管理架构：公司股东江苏省港口集团，持

股 69.36%；国寿（苏州）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30.64%。公司下设商务分公司（商务中心）、资产财务部

（财务共享中心）、生产业务部（调度中心）、办公室（董事会

办公室）、党群工作部、人力资源部、投资管理部、技术工程部

（科创中心）、安全环保部、审计法务部、纪律监督室。

（二）重要人事变动：无

（三）企业负责人薪酬：根据江苏省港口集团核定，2020

年度苏州港集团企业负责人（正职）薪酬为 59.08 万元，其中：

基本年薪 23.43 万元、绩效年薪 35.65 万元；副职按相关系数核

定。

三、企业经营业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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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经营状况

2021 年：1、营业收入 257216 万元；

2、利润总额 23470 万元；

3、资本总额期末 427197 万元。

（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021 年集团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为 100.33%。

四、企业重大改制重组结果情况：无

五、通过产权市场转让企业产权和企业增资信息：无

六、监督检查问题整改落实及相关应急处置事项：无

七、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2021 年，苏州港集团始终将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到生产经营

和企业文化建设当中，在推进集团改革、创新、发展的同时，不

断增强履行社会责任能力，不断放大履行社会责任成效，努力实

现更广范围、更大效果、更高层面的社会效益。（1）创新攻关

项目结出硕果。“粉尘在线监测与智能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

“阔叶林木材全机械化卸船工艺革新”项目通过中国港口科技进

步奖初评，14 年参评、14 年获奖；“允涛高精度皮带秤”获评

2021 年省部属企业职工十大创新成果，并成功投放港外市场。

（2）有序有力落实防疫工作。密切关注属地政府防疫通知，严

格落实各项防疫举措，根据政府通报信息及时做好人员排查，按

照属地政府要求建立疫情防控长效机制，切实做好各项基础工作

和联防联控工作；所属码头单位创新采取登轮吊篮上下船，自主

设计制作船岸通道移动消杀平台，率先上线“疫卡通”和 PDA 专

用设备，获得口岸和地方政府高度认可。（3）持续提升本质安

全度。深入开展安全专项整治，推动本质安全创新提升，全年保

持了安全生产平稳的良好局面。（4）深化“一零两全四免费”。

实现码头和堆场初期雨污水全收集、全处理、零排放；船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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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应收尽收”，更主动承担过境船舶接收服务总调度责任，助

力长江大保护。（5）构建砂石保供体系。在省港口集团的全力

支持和高位协调下，苏州港 21 个万吨级泊位全部位列沿江砂石

保供码头，彰显良好社会担当。（6）提档升级港口业态。张家

港以“省级工业景区”为标准，以省五星绿色港口为新起点，开

展港容港貌园林式设计，全面打造襟江依山临岛的绿色生态港，

树起“美丽港口”新典范。（7）强化诚信守法宣教。将诚信作

为集团目标层面的价值取向，持续开展《民法典》学习、企业风

险防控等一系列普法教育培训，法治宣传教育普及率达 100%。

2021 年，蝉连“苏州市 5A 劳动保障信誉等级单位”，连续多年

获评“全国交通运输企（事）业法治先进单位”。（8）落实“万

企联万村”行动。积极与靖江市斜桥镇六助村开展企村开展共建，

以“三农”服务为切口，每年帮助六助村销售“夏仕港”品牌大

米，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劳务服务”实业，出资为新六公司新

建办公场所，通过岗位培训帮助村民顺利实现从“农”到“工”

的转换。（9）加强先进典型宣传。2021 年开展“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黄强等各类劳模先进宣讲，黄强累计到所在地方政府及企

事业单位进行先进人物事迹宣讲 15 次，覆盖人员超 1.5 万人次

（含线上），《中国交通报》、江苏卫视、学习强国等 10 多家

主流媒体刊登黄强专题报道 50 余篇，先进典型社会价值引领社

会新风尚。（10）彰显社会责任担当。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各类

公益活动，主动参与社区、街道疫情防控，每年开展组织“三五”

学雷锋系列活动、“无偿献血”“环保志愿行动”等系列活动；

集团每年慈善捐款 10 万元，提供扶贫帮困资金超 60 万元，彰显

社会责任。

八、其他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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